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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水函〔2019〕16号

对州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28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楚雄州委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州贫困地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

管理的提案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是农民最为关心的民生工程，是农业农村

最基本的生产条件，关乎农业的发展、粮食安全和农村稳定。特

别是山区，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，水利基础

设施的完善对农业的增产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近年来，我

州抓住国家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的机遇，加快贫困地区农

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。仅去冬今春，全州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

投资 31.2 亿元，投入工日 3600 万个，投放机械 55 万台（套），

完成土石方 3411 万 m3，完成砼 109 万 m3，修复水毁工程 180

处，新修防渗渠道 369.29km，新修、加固堤防 26.62km，疏浚河

道 72.7km，新修水库 14 座，除险加固水库 40座，新修维护塘坝

184 处，新修维护水窖（池）10355 个，新增蓄水能力 178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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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3，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11.91万亩，新增、恢复改善灌溉面

积 46.55 万亩，改造中低产田 8.78 万亩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

357km²，巩固提升安全饮水受益人口 13.9 万人，全州农村水利

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，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得到进一

步提高。但是农村水利工程建后管护不到位，管理缺失的问题仍

旧非常突出，您们提出加大农村水利管理的建议非常好。

为解决农村水利工程建后管护问题，近年来我州积极探索农

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。一是创新管理模式。按照“谁投资、

谁所有，谁受益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积极推进农村水利工程产权

制度改革，明晰工程的所有权、经营权和管理权，健全完善运行

管理规章制度，落实专业管理人员，推进企业化运营和专业化管

理，因地制宜实行专业化公司、用水户协会、村集体或委托专人

管理等模式。二是因地制宜分类制定管理机制。按照“先建机制、

后建工程”的要求，在编制实施方案之初就对项目管护进行细化，

因地制宜建立初始水权分配、社会资本参与、节水减排和精准补

贴、群众全程参与、工程管护等机制，并与实施方案一同编制一

同启动实施，保障项目的建后管理，做到以水养水，以确保工程

长期良性运行。三是启动并全面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

工作。2016年我州筹措改革经费200万元，启动小型水利工程管

理体制改革，完成了小型水利工程摸底调查。2017年起，我州全

面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程，重点对涉及人民群众生

产生活安全的小型水库（小㈠型、小㈡型水库）集中式供水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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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闸、堤防等工程，明晰工程产权，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，落实

工程管护经费，探索符合我州实际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小型水利

工程管理模式，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，确保

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，2018年各县市出台了改革实

施方案，其中《牟定县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

已于8月10日经牟定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四是落实农村供水工

程安全管理责任体系。按照水利部《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

责任体系的通知》（水农（2019）2号）要求，2019年1月，我州

启动农村供水工程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建立工作，至目前，10县市

已落实了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地方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、水行政主

管等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和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“三个责

任”，计划12月25日前建立健全县级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、

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经费等“三项制度”。五是建立水价形成

机制。在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、促进节约用水的基础上，完善农

村水利工程水价形成机制，全面深化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重点

的农田水利改革，按照补偿成本、合理盈利的原则确定水价，实

行有偿服务、计量收费。通过加强水费征收和运行维护费用补偿

等措施，保障了农村水利工程正常运行及日常维护。

根据国家、省机构改革意见，2019 年 3 月份，包括高效节水

灌溉项目在内原属于水务局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职能职责按要

求已划转农业农村部门，相应的项目资金也划归农业农村部门进

行归口管理，我局争取农村水利设施项目资金的渠道和难度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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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在下步工作中，我局将根据职能职责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向

上争取项目资金，继续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的配套力度，同时，

将继续加大农村水利管理力度，坚持用科学思想、先进观念来指

导水利各项工作，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农村水利基础条件，尽最大

努力满足农村农业生产对水的需求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感谢您们对水务事业的关心支持！

2019 年 8 月 30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周正春，0878－3135620，13577836222
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、州政协提案委。


